高阳县人民政府
关于省委省政府第八督察组转办的第六批环境信访问题查办情况报告

省委省政府第八督察组转办的第六批环境信访问题关于“高阳县北蔡口村东原砖厂大坑倾倒大量污水处理厂污泥，臭气熏天，污染环境”。经查：该举报部分属实（北蔡口村东原砖厂大坑倾倒大量污水处理厂污泥属实，臭气熏天污染环境不属实，现场检查有异味但符合《城镇污水处理场污染物排放标准》）。
举报中的污水处理厂实名为联合环境水务（高阳）有限公司，为中信环境技术有限公司子公司，法人代表李力，统一社会信用代码91130628336284668N。该公司位于高阳县高任路北侧杨家屯村北，是县城区生活污水及周边工业企业印染废水混合处理的城镇污水处理厂。该公司采用“水解酸化+悬挂链爆气+低能耗活性砂滤+曝气生物滤池+臭氧”的处理工艺，日处理污水能力20万吨。《高阳县污水处理厂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于2006年10月27日由河北省环境保护厅批复（冀环管【2006】359号），并于2008年8月30日通过河北省环境保护厅验收（冀环验【2008】208号）；《高阳县污水处理厂升级改造工程环境影响报告表》于2009年9月14日由保定市环境保护局批复（保环表【2009】135号），并于2009年11月29日通过保定市环境保护局验收（保环验【2009】97号）；《高阳县污水处理厂二期扩容改造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于2013年2月25日由保定市环境保护局批复（保环书【2013】9号），《高阳县污水处理厂新增6万吨/日扩建工程项目环境影响补充评价报告》于2014年12月23日在保定市环保局备案，并于2015年4月21日通过保定市环保局验收（保环验【2015】27号），高阳县污水处理厂技术改造工程于2015年4月21通过保定市环保局验收（保环验【2015】28号）。排污许可证编号：PWX-130628-0011-16，有效期限2016年11月2日-2019年11月1日。
[bookmark: _GoBack]2018年10月22日，县环保局对联合环境水务（高阳）有限公司进行了现场检查，该公司污水处理设施运转正常，污水处理设施运行过程中所产生的污泥，按照环评批复及与高阳县环境卫生管理局签订协议书（2009年5月29日）要求，进行污泥与生石灰混合稳定性处理后运送到县垃圾填埋场填埋。举报中所提北蔡口村东洼原砖厂大坑即为县垃圾填埋场，距离北蔡口村约5公里，容积约为40万立方米，已做防渗处理，周边设有围挡及警示牌。现场检查时有轻微异味，根据举报人反映的问题，县环保局责令联合环境水务（高阳）有限公司委托有资质的监测公司对其污泥填埋场臭气进行监测，监测结果显示（臭气浓度1#:13;2#:16;3#:17;4#:16；1#为上风向，2#、3#、4#均为下风向），符合《城镇污水处理场污染物排放标准》（G18918-92）表4二级标准(臭气浓度≤20)。
我县将举一反三，切实加强污水处理厂监管，确保达标排放，规范运行；并对污水处理厂大坑周边定期消毒、泼撒生石灰，防止对百姓生活造成影响。
